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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方案 

問答集 (115.01 修正) 

一、 執行機關提報計畫 

(一) 執行機關如何提報計畫？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執行機關)將提報計畫上傳至「農村

再生基金計畫管理系統」(單一計畫) (https://rrp.moa.gov.tw)，計畫名

稱：「11X 年 OO 縣(市)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計畫」，

其中計畫經費分配以獎勵金比例高於計畫總金額 5 分之 3 為原則。 

(二) 委託民間團體、顧問公司或其他專業單位協助，是否一定要委辦發

包？ 

找民間團體、顧問公司或其他專業單位協助原則應以委辦方式辦理，

本案為機關本身職務上應辦理之工作，惟因應業務上之專業需求，

須委託外界具專業性之機關(構)、團體及個人等提供各種專業性或

學術性之服務。 

(三) 可否編列保險費用給執行瀕危物種「巡護監測給付」之社區或團體

巡守隊？ 

「瀕危物種生態服務給付─巡護監測給付」係鼓勵社區發展協會或

在地民間團體自主組成巡守隊，執行瀕危物種棲地巡護等保育工作，

及進行巡守範圍之棲地監測，完成指定維護事項後核發獎勵金，此

與直接補助或委託社區團體辦理之性質不同，故無從編列巡守隊相

關保險費用。 

(四) 經費是否需納入機關預、決算及編列配合款？ 

1. 行政院主計總處為加強管控中央政府各基金補助地方政府之補助

款執行，修正「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明定地方政府接受各基

金補助款應納入預、決算辦理。 

2. 參照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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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之補助款，應依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自 113

年起，請各執行機關配合編足相應比率之配合款並納入預算。其

中，本署補助計畫編列之獎勵金係為代收代付，無需納入預算及

計入配合款編列比率。 

(五) 執行機關所提計畫可否在計畫核定前執行？ 

本方案中若屬延續性給付項目者(如農地維護、社區巡守等)，執行

機關計畫執行期程可依實際情況，提前受理申請並追溯至當年度 1 

月起執行，惟仍須俟所提計畫經主辦機關核定後方能撥款。 

二、 申請案資格認定 

(一) 本方案適用地區如何產生？適用地區以外區域可否申請給付？ 

1. 經主辦機關評估符合瀕危與重要物種分布、各類保護區及周邊之

私有土地(含私人承租公有農牧或養殖用地)、私有保安林及其周

邊，及生物多樣性熱點等評定區域，由執行機關自評定區域擇定

優先實施範圍，向主辦機關提出計畫獲核後執行。  

2. 若欲申請「瀕危物種生態服務給付」之土地所在區域(限本方案標

的物種：石虎、水雉、草鴞、水獺)或「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

之棲地型態和土地所在區域非方案公布適用地區者，執行機關得

以專案方式報請主辦機關審查同意後辦理。 

(二) 瀕危物種「友善農地給付」及重要棲地「棲地維護給付」之農(棲)

地申請資格 

1. 方案規定「每案申請之土地面積至少 0.1 公頃以上」，每案之定義

為何？ 

一案係指申請人實際耕作範圍相連，不受建築物、道路或其他水

泥鋪面等阻隔之完整一處田區土地，一案可為多筆地號之相連土

地。若同一申請人申請之土地非彼此相連或受阻隔，為分開之兩

處田區則為 2 件申請案，以此類推；每一案申請土地面積須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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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公頃以上方符合申請資格。 

2. 同一申請人可以申請多案嗎？是否有上限？ 

同一申請人不限申請一案，可以申請多案土地，惟每案土地面積

須至少 0.1 公頃以上。申請友善農地給付或棲地維護給付，在同

一給付項目下，同一申請人所有申請案可領取該項給付之土地面

積總和以 5 公頃為限。 

3. 相同土地已申領本方案以外之其他獎勵或補貼，可以再申領本方

案給付嗎？哪些可以重複請領？哪些不可以重複請領？ 

(1) 本方案係為支持農民於維持農地農用下進一步採取友善農耕

及營造棲地之行為，依申請各獎勵或補貼與本方案性質之差異

而定。 

(2) 「可以」重複請領本方案給付之其他獎勵或補貼：農糧署綠色

環境給付之「農業環境基本給付」、「轉(契)作獎勵」，及產銷

履歷農糧產品驗證費用補助作業之「驗證費」、「檢驗費」、「資

訊設備費」、「資訊服務專員臨時工資」等，與本方案生態獎勵

給付性質不同，故可同時申請本方案給付。 

(3) 「不得」重複請領本方案給付之其他獎勵或補貼：領有林業及

自然保育署獎勵造林、農糧署綠色環境給付之「生產環境維護

給付」、有機農業獎勵及補貼辦法之「維護生態保育獎勵」及

「有機農業生產補貼」、產銷履歷農糧產品環境補貼要點之「產

銷履歷環境補貼」或其他相同性質之獎勵或補貼者，相同申請

範圍不得重複請領本方案「瀕危物種生態服務給付─農地友善

獎勵金」或「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棲地維護給付」項目，

但可請領疊加於其上之給付。 

(4) 本方案瀕危物種生態服務給付，如遇二種以上瀕危物種共域，

以致可參與複數生態服務給付計畫者，為避免相同友善措施重

複請領，應擇一申請為原則；惟給付內容不同時，如自主通報

或營造項目無重複者，方可同時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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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否以綠色保育標章疊加申請「農地生態獎勵」或「棲地營造給

付」？ 

雖綠色保育標章係以友善生態方式從事農業生產，惟尚非列屬本

方案規定可疊加申請「農地生態獎勵」之資格項目，基於公平與

一致性考量，仍請依本方案友善農地給付規定，於領有本方案「農

地友善獎勵」或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獎勵造林、農糧署綠色環境給

付之生產環境維護、有機農業獎勵及補貼、產銷履歷環境補貼後，

續申請農地生態獎勵，並請執行機關協助輔導農民申請；疊加申

請「棲地營造給付」者，亦同。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前林務局)111年 1月 18日林保字第 1101636012號函〕 

(三) 土地使用資格證明 

1. 若申請土地為多人共同持有，需檢附哪些資格證明資料？ 

若申請土地為多人共有，須檢附「全部共同持分人之簽名單」以

示同意，或「切結書」，兩者擇一。考量部分農地共有關係複雜、

共有人簽名取得不易，申請人得按其實際耕作面積於應有部分比

例內申請參加，惟遇不實情事，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至提供切

結書者，須另附「土地分管圖」，明確標示申請位置及範圍以作為

計畫管考查核依據，前述「土地分管圖」非指由全部共有人簽署

之土地分管證明。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前林務局)110年 4月 21日林保字第 1101611405號函〕  

2. 申請「繁殖通報獎勵」者也需要土地使用同意證明嗎？ 

申請「繁殖通報獎勵」者，參考歷年執行經驗得以檢具里長簽章

證明確為實際耕種者即可。 

3. 若父母與子女均為同一塊申請土地之實際耕作人，父母為土地所

有權人，子女非所有權人亦非承租者，能否自行或代替父母申請？ 

若協助直屬親屬辦理，以父母為申請人，須檢附代理證明文件；

若子女自行申請，以子女為申請人，則應向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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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同意書。 

三、 案件執行與查核 

(一) 瀕危物種「友善農地給付」及重要棲地「棲地維護給付」之農(棲)

地維護與農作查驗 

1. 友善農地給付和棲地維護給付規範之「全期」係指何時？ 

「全期」係指自申請日起至當年年底，申請水雉農地友善獎勵金

者則需延續至翌年 1 月底。 

2. 何謂友善之防治網？ 

友善之防治網應選用網繩粗、顏色明顯，網目小、彈性佳，並去

除不必要低垂於地上之網材，以避免動物遭纏繞受困，網具架設

後應視狀況加強田區巡視工作，倘有不良問題應即時進行改善或

更換。 

3. 水雉農地友善獎勵之維護方式為「全期農地維持水田狀態，並於

作物收成後維持蓄(湛)水狀態至翌年 1 月底」，係如何認定？ 

全期農地須維持水田狀態，不得水旱輪作，除各期作物生產期間

必要之作物生長管理、農事操作及地力調節(含種植綠肥)所需之

田區排水措施外（局部田間仍應維持野生物得以利用之棲地條件，

並保有原水田之型態與功能），其餘期間(含休耕期)皆須維持農地

蓄(湛)水狀態。 

4. 農地若位於經濟部及農業部公告之節水停灌實施範圍內，以致無

法達成水雉農地友善獎勵金及水梯田、水田棲地維護給付之農地

維持蓄(湛)水條件，可否核發相關獎勵金？ 

倘申請本方案農地位於全面節水措施實施範圍無提供灌溉用水，

致無法達成農地維持蓄(湛)水狀態之條件，得放寬於開始實施節

水停灌期間不受該條件限制，惟非停灌期間仍須滿足各項農地維

護條件，方可按給付基準核發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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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前林務局)112年 2月 10日林保字第 1121600997號函〕 

5. 陸上魚塭維護方式規範至少連續維持 1 個月適當水位(20 公分以

下)以供特定鳥種利用，是否一定要 20 公分以下？有彈性調整空

間嗎？ 

全臺各區域棲息或過境水鳥種類不同，對於棲地條件需求亦有不

同，執行機關應視當地候鳥、水鳥棲息覓食需求，設定符合當地

之魚塭蓄水水位高度標準。如申請人於維持水位調控期間，遇颱

風、進出水口閘門損壞等天然或人為之突發狀況，致水位陡升，

執行機關得視實際情況，適度放寬於一定合理期間予申請人調控

回指定水位高度，以保有產業與生態間的平衡。 

6. 「農藥安全檢出規範」之標準為何？ 

農作物採檢標準及各農藥殘留容許量，參照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公開之建議檢驗方法「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質譜快

速篩檢技術」檢驗項目及標準辦理。 

7. 各案農地之作物，農藥採驗送檢規定為何？ 

(1) 同一申請人申請之每案土地每年均需進行作物採樣送驗，由執

行機關派員於每案土地挑選至少一項主要作物採樣並分別送

驗，每案土地之檢驗結果分別核判獎勵金。即同一申請人若其

中一案土地上之作物檢驗農藥殘留不合格，則不核發該案土地

之所有獎勵金，惟其他符合農藥安全檢出規範之土地範圍，仍

可核發獎勵金。 

(2) 若作物生長期無法配合採驗時間，可以申請土地上的其他作物

代替；若作物無法於當年度檢驗完成，可於隔年度依檢驗結果

再予核判獎勵金。 

8. 若稽查到申請給付的農地有使用除草劑情形，該如何處理？ 

本方案中已明列申請人須善盡土地管理責任，不論他人或自行於

申請土地範圍內施用除草劑，皆屬違反事由，該申請人所有申請



7 

案均不予核發獎勵金；惟若遇天災或其他不可歸責於申請人未善

盡管理責任之情形，執行機關得評估實際情況，撤除原申請案，

排除因不可抗力因素而不符合規範之範圍或項目，修正內容後重

新申請入案。必要時，執行機關應協助避免相同情況再次發生。 

9. 申請之農(棲)地範圍是否全數納入給付面積計算？ 

(1) 各申請案給付面積以實際耕作範圍認定為原則，惟淺山地區農

耕地與低度管理自然棲地所構成之鑲嵌地景亦為重要棲地型

態，在維護友善棲地為前提下，給付面積得由各執行機關依實

際情況認定。 

(2) 建築物、人工設施(如漁電共生魚塭)或其他水泥鋪面(農舍、簡

寮、資材室、溫室、永久性網室等)，無法有效提供野生物覓

食、棲息及共享利用之區域範圍，其面積應予扣除。執行機關

應現勘確認，並以空照圖或農業部「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結果

查詢圖台」查核。 

10. 若申請人實際耕作範圍符合土地相連且不受建築物、道路或其他

水泥鋪面等阻隔，但實際耕作之土地部分無法取得租約或土地使

用同意書，致申請人可提出申請之土地於地籍圖上不相連，則給

付面積如何計算？ 

(1) 每案申請土地面積須至少 0.1 公頃以上，為實際耕種或相關農

業生產，且該土地使用管理法規下無禁止耕種或農作使用。以

「實際耕作範圍」相連且不受建築物、道路或其他水泥鋪面等

阻隔為原則，認定每案土地申請資格。 

(2) 若因土地權屬複雜或有窒礙難行之情形，申請人無法取得土地

租賃契約或土地使用同意書，基於鼓勵農民參與友善農耕及維

護棲地，前述情事經執行機關查明確有困難者，得就申請人實

際耕作範圍內其已取得土地所有權及使用權之土地及面積，申

請本方案之給付項目及核算獎勵金；惟申請人應自行處理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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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範圍使用他人土地相關事宜，不得以本方案同意申請給付

作為其合法使用之依據及免除相關責任。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前林務局)111年1月3日林保字第1101634033號函〕 

11. 何謂善盡田間草相及病蟲害管理？ 

除非遇天然災害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不可抗力外，以主要作

物存活率應占田區種植面積之 80%以上，且田間草相不得掩蓋主

要作物為原則，做為適當判別申請者具實際耕種或相關農業生產

事實之基準。若申請人具實際耕種或相關農業生產，整體田區擇

部分耕作，其餘仍良善管理以供野生物棲息利用，同時避免病蟲

草害恣意萌生，則執行單位可視情況認定申請面積。 

(二) 瀕危物種生態服務給付各項監測獎勵申請 

1. 申請瀕危物種生態服務給付，可以自己架相機拍到標的物種照片

後請領獎勵金嗎？ 

不行，本方案不鼓勵民眾刻意找尋物種或干擾其棲地，尤其部分

瀕危物種對環境極為敏感，故欲申請本方案給付，均需透過執行

機關評估以低度干擾方式，協助申請人在適合點位架設自動相機。

請領相關監測獎勵。 

2. 若當年度領取瀕危物種之「棲架監測獎勵金」，下一年度是否可再

申請架設自動相機監測？ 

申請人符合「農地友善獎勵」或其他指定之獎勵或補貼，願意配

合架設棲架及自動相機，於申請後經主辦機關指定專業團隊與執

行機關評估適宜後架設，並協助維護棲架，發給「棲架監測獎勵

金」。下一年度如再次申請，於符合前項「農地友善獎勵」等相關

補貼後，申請架設棲架及自動相機，需重新提經主辦機關指定專

業團隊與執行機關評估適宜架設後，方可進行後續架設工作及具

「棲架監測獎勵金」核給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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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瀕危物種「自主通報給付」之滋擾通報，每場域以領取 1 次為原

則，滋擾監測獎勵則每場域以領取 1 次為限，若只領到滋擾通報

獎勵，而未能於 3 個月監測期間拍攝到標的動物，是否可再次申

請？ 

(1) 發現疑似水獺滋擾水塘或石虎滋擾放養家禽場域，在不危害該

標的物種生存下，立即通報並經勘查確有動物滋擾事證，發給

「滋擾通報獎勵金」，再經執行機關評估有必要架設相機監測，

配合監測 3 個月期間以自動相機拍攝到滋擾之標的動物，再核

發「滋擾監測獎勵金」。「滋擾監測獎勵金」每場域以領取 1

次為限，「滋擾通報獎勵金」則如已配合落實相關防護措施仍

再次發生滋擾者，不在此限。 

(2) 若申請人在領取「滋擾通報獎勵金」後，配合架設相機監測之

3 個月期間內未拍攝到標的動物，則不發給「滋擾監測獎勵金」；

惟若同一場域於下一年度以後，已配合落實相關防護措施，仍

持續受到標的物種滋擾水塘或家禽場域，若符合規定可再次通

報標的物種滋擾，並領取「滋擾通報獎勵金」，經執行機關評

估有架設相機監測之必要，再次架設自動相機監測 3 個月，符

合規定則再核發「滋擾監測獎勵金」。「滋擾監測獎勵金」於領

取到之下一年度後均不再重複發給。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前林務局)111年3月 9日林保字第 1111605158號函〕 

(3) 若申請人在領取「滋擾通報獎勵金」後，再發生滋擾事件，經

查明係申請者未確實配合相關保育措施導致，可視情況請求申

請人返還獎勵金。 

4. 滋擾通報獎勵金之「在滋擾動物未明前，確實配合相關保育措施，

發給獎勵金 3 千元」，是否須等後續監測為滋擾之標的物種才發給

獎勵金？ 

民眾通報後，執行機關應到現場勘查確認是否有水獺及石虎滋擾

事證（咬痕、足跡等），初判為該物種滋擾，則可發給滋擾通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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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金；惟事後倘查明為遊蕩犬貓滋擾事實，則應收回之。 

(三) 重要棲地之「棲地營造給付」申請方式 

1. 如何申請棲地營造給付及領取獎勵金？ 

符合棲地維護條件之申請人，申請人填具棲地營造申請書及計畫

書，由執行機關統一收件並辦理審查，申請人依審查意見辦理完

成，並經執行機關查核通過方可核發獎勵金。 

2. 執行機關受理棲地營造給付申請，後續如何辦理？ 

(1)執行機關應依棲地營造工作會議決議之棲地營造樣態及準則，

進行申請人棲地營造行為輔導及審查，並經查核通過方可核發獎

勵金。 

(2)另得視申請人實際營造情況，回溯至操作起始日，最早可回朔

至當年度 1 月起算；惟若有補植、復育行為，須經執行機關審查

通過後方能辦理。 

3. 個案棲地營造計畫書可否由他人代為撰寫？ 

申請人提出個案棲地營造申請書及計畫書，可由他人協助撰擬，

並由申請人親筆簽章，且申請人應清楚了解營造內容並妥善執行。

為掌握棲地營造成果、評估成效與執行狀況，執行機關及其委辦

團隊應逐一查核輔導，確實引導申請人了解營造作為之實質保育

意涵。 

(四) 重要棲地「棲地營造給付」之活用類別中動植物生態觀察紀錄 

1. 進行生態觀察紀錄有哪些工作？ 

申請「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棲地營造給付」活用類別之動植

物生態觀察紀錄項目，申請人除原 4 小時課程或研習外，須曾參

加執行機關舉辦之指定資料庫操作課程或研習至少 2 小時，並填

寫觀察紀錄表，按週提交拍攝照片，至少觀察紀錄 8 週。相片及

生態觀察紀錄應包含實際田間紀錄點位及時間，由申請人即時將



11 

照片上傳至指定資料庫，執行機關或其委託團隊應協助檢查照片

已確實上傳且照片相關資訊填寫無疏漏，以免影響後續物種鑑定

成效評估作業期程。 

2. 生態觀察紀錄是否需連續進行？ 

生態觀察紀錄不限於連續週數進行觀察，可依申請棲地環境現況

及農事期程搭配作觀察，惟植物生態以連續觀察為原則。 

3. 可否跨年度作生態觀察？ 

(1) 生態觀察紀錄以年度結算，不得跨年度。執行機關可視實際情

況協助申請人自 1 月開始進行生態觀察與紀錄。 

(2) 生態觀察照片與紀錄最晚以當年度 11 月底前完成全數資料上

傳為原則，若申請人欲進行觀察至 12 月底，於該年度無法查

核完成撥付獎勵金者，其給付金額應編列至下一年度計畫經費

中，於下一年度再予核發。 

(五) 友善農業或生態課程 

1. 申請人年紀較大或行動不便，無法參加課程怎麼辦？ 

申請人若因年紀較長或行動不便，參加課程實有困難，可由家屬

或委託其他代表人，代為參加相關課程後攜回轉知及宣導。 

2. 參加其他單位舉辦的課程哪些可以採計課程時數？ 

舉凡政府機關、本方案執行機關或民間團體、農會等辦理之農業

技術輔導、安全用藥課程，以及參加本方案社區巡守隊辦理之保

育宣導活動，皆可採計。 

3. 執行機關舉辦的友善農業、棲地環境輔導課程或研習，建議宣導

哪些課程內容？ 

執行機關舉辦之課程可配合方案推動需求，納入田間農事生產友

善生產管理、動植物觀察、相關紀錄方式及實務操作等輔導內容。

另應針對參與棲地營造之農友舉辦動植物生態觀察紀錄指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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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操作課程。 

(六) 其他執行問題 

1. 方案各給付項目有申請期限嗎？ 

瀕危物種之「友善農地給付」、「巡護監測給付」及重要棲地之「棲

地維護給付」項目，以每年 5 月底前完成申請為原則，其他給付

項目則可於全年度受理申請；並依執行機關實際公告受理申請期

間為準。 

2. 執行機關受理申請後，申請人可否再變更申請內容？ 

申請案經受理後，除申請人個人基本資料(如地址、電話)外，原

則不得任意更動。倘申請人對於申請書之申請範圍、執行項目、

承諾事項等有變更需求，應撤除原申請案，另案重新提出申請。 

3. 各項給付之查核時間與注意事項為何？ 

本方案各給付項目之查核時間、查核方式及人員，由執行機關依

個案性質訂定，且每年至少 1 次現地查核，其中給付項目規範需

配合作物農藥殘留送驗者，應注意各種類作物之收成採樣及送驗

時程。 

四、 獎勵金核發 

(一) 獎勵金何時核發？ 

完成申請給付項目規範內容，且經查驗合格或查核屬實，並完成 4

小時友善農業或生態課程後，核發該項給付獎勵金。惟涉及農(棲)

地維護及社區巡守工作之給付項目，不應於領取獎勵金後即停止是

項工作，執行機關應於核發獎勵金前，確實查核該項給付獎勵金是

否涉及重複請領情事，若已領取其他獎勵金，則不予核發。 

倘核發階段，因申請人其他獎勵或補貼仍於他機關審查中，尚不能

確認重複請領情事，請予以保留至確認後核發為宜。若遇跨年度，

請先行當年度繳回獎勵金，並於明年度補編列其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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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若申請人領取獎勵金後，執行機關查有不符規範者，將如何處置？ 

如有不符規定、未達標準或虛偽不實者，執行機關應撤銷或廢止原

給付處分，並視情況收回當年度所領取之獎勵金。 

(三) 「棲地成效給付」如何認定？何時核發獎勵金？ 

申請「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棲地營造給付」活用類別之「動植

物生態觀察紀錄」項目者，按週提交生態觀察紀錄及相片，並包含

實際田間紀錄點位及時間上傳至指定資料庫，且須完成 16 週以上有

效觀察紀錄之前提下，上傳之觀察相片資料再經指定機構鑑識，發

現於維護棲地內有至少 3 種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所列瀕危植物易

危等級以上物種或至少 3 種保育類野生動物等足以具體呈現棲地保

育成效者，且經執行機關現場查核確認為合理原生或活動範圍(必要

時得請辨識機構協助)，由執行機關核發棲地成效獎勵金。 

(四) 受領本方案各給付項目獎勵金之徵免所得稅規定為何？ 

1. 受領人為個人者： 

(1) 個人領取自主通報給付、救傷通報獎勵金等項目，核屬政府之

贈與，依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7 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2) 個人領取友善農地給付或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各項目獎勵

金，屬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0 類規定之其他所得，其成

本及必要費用為收入之 100%，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給付單

位免依所得稅法第89條第3項規定，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 

2. 受領人為營利事業者： 

(1) 受領者為營利事業，應列為取得年度之收入，依所得稅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課徵所得稅。 

(2) 受領者為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應列為取得年

度非屬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

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規定徵免所得稅。 

(3) 上開獎勵金係屬其他收入，給付單位應依所得稅法第 89 條第



14 

3 項規定列單申報及填發免扣繳憑單。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111年 11月 4日財北國稅審二字第 1110031137號函) 

 

附錄、農業部其他生態相關獎勵或補貼辦理期程 

獎勵名稱 受理機關 申請期限 核發期限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獎勵造林 

(獎勵輔導造林辦法) 

鄉(鎮、市、區)公所、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各分署及工作站 

 
造林 3 個月後檢測合

格，製冊核發 

農糧署 

綠色環境給付 

－生產環境維護 

戶籍所在地鄉鎮執

行小組(農會或公所)

受理申報 

第一期：1 月初至

2 月初(依各該年

度公告為準) 

第二期：6 月初至

8 月底(依各縣市

狀況) 

分署受理獎勵金發放截

止日期(依獎勵金發放

作業規範) 

第一期：9/30 止(一般約

在 7月底至 8月初完成) 

第二期：翌年 1/31 止(一

般約在 11 月底至 12 月

初完成，須視地區及作

物狀況) 

農糧署 

有機農業獎勵 

及補貼 

農糧署認證之驗證

機構及友善環境耕

作推廣團體 

6/1 至 6/30 

約 10 月份 

(補貼年度計算為前年

度 6/1 至當年度 5/31) 

※ 本表所列為參考期程，各年度辦理期程仍依各該年度公告為準。 


